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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华塑股份年产 12万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

一标段、二标段 EPCT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2022 年 11 月 17 日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“总承包商”）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塑股

份”“业主”）在安徽合肥市正式签订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

项目《一标段 10 万吨/年 BDO、16 万吨/年甲醛（以 55wt%计）装置

EPCT 总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一标段合同”）、《二标段年产 12 万

吨 PBAT/PBS 及其他装置 EPCT 总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二标段合

同”）。 

上述两个合同均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业主

及总承包商章且业主方收到履约保证金之日起正式生效。上述两个合

同标的均为本公司作为总承包商，负责上述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新

材料项目一标段 10 万吨/年 BDO、16 万吨/年甲醛（以 55wt%计）装置

和二标段年产 12 万吨 PBAT/PBS 及其他装置的全过程总承包；一标段

合同含税总价为 7.99 亿元人民币，装置正式开车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

21 日前。二标段合同含税总价为 11.99 亿元人民币，装置正式开车时

间为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。  

本公司与华塑股份签订上述两个合同系正常的主营业务行为，无需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本公司曾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上发

布了《关于收到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

项目一标段、二标段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东华科技 2022-082 号）。 
 



二、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

华塑股份成立于 2009 年 3 月，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

国有控股）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1100686874334U，法定代表人为

赵世通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350740.1812 万元人民币，住所在安徽省滁州

市定远县炉桥镇，主要从事基础化学原料制造、合成材料制造、合成材

料销售、化工产品生产、化工产品销售等业务。 

华塑股份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，股票简称为华塑股

份，股票代码为 600935。华塑股份的控股股东为淮北矿业（集团）有限

责任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本公司与华

塑股份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2019 年至 2021

年中，本公司与华塑股份共签订工程咨询、设计合同 2 项，合计金额为

67 万元人民币，在本公司相应年度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 0.01%。 

华塑股份作为该总承包合同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主体，具备了对该项

目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条款 

（一）一标段合同主要条款 

1.合同生效：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业主及总承

包商章且业主方收到履约保证金之日起正式生效。     

2.工程内容及规模：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一标段 10

万吨/年 BDO、16 万吨/年甲醛（以 55wt%计）。 

3.建设地：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盐化工业园。 

4.工作范围：本公司负责 10 万吨/年 BDO、16 万吨/年甲醛（以 55wt%

计）装置的工艺包、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开车、72 小时性能考核验收、

竣工图编制、竣工验收、数字化交付等全过程工程总承包。 

5.合同价款及支付：合同价格是固定总价，一标段合同含税总价为

7.99 亿元人民币，主要包括设计费、设备采购费、建筑安装费以及其他

费用等，由华塑股份按合同约定的预付款、工程进度款等款项类别、金

额和支付时间进行支付。 

6.合同工期：装置正式开车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21 日前。 

7.双方责任：华塑股份应根据合同规定，获取总承包商不能以自己

名义获取的，或未被授权以业主名义获取的建设和运行合同装置所需要



的政府审批；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和设备材料；向总承包商及时支付合同

价款等。本公司应按照合同要求，对合同项目的全过程负责，并应满足

国家最新相关规范及标准要求，对工程的质量、安全、工期、造价等全

面负责；完成合同项下的所有工作，以及为满足业主要求或合同隐含要

求的任何工作和合同虽未提及但为项目顺利实施及合同装置稳定、安全、

有效运行所需的技术附件中的工作和服务；及时获得并持有必要的建设

和运行合同装置所需要的各类审批和许可；提供履约保证金等。本合同

还约定了知识产权、违约金与损害赔偿金、风险责任与保险、保密、不

可抗力、争议解决等条款。 

（二）二标段合同主要条款 

1.合同生效：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业主及总承

包商章且业主方收到履约保证金之日起正式生效。     

2.工程内容及规模：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二标段年

产 12 万吨 PBAT/PBS 及其他装置。 

3.建设地：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盐化工业园。 

4.工作范围：本公司负责年产 12 万吨 PBAT/PBS 及其他装置的工艺

包、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开车、72 小时性能考核验收、竣工图编制、竣

工验收、数字化交付等全过程工程总承包。 

5.合同价款及支付：合同价格是固定总价，二标段合同含税总价为

11.99 亿元人民币，主要包括设计费、设备采购费、建筑安装费以及其

他费用等，由华塑股份按合同约定的预付款、工程进度款等款项类别、

金额和支付时间进行支付。 

6.合同工期：装置正式开车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。 

7.双方责任：华塑股份应根据合同规定，获取总承包商不能以自己

名义获取的，或未被授权以业主名义获取的建设和运行合同装置所需要

的政府审批；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和设备材料；向总承包商及时支付合同

价款等。本公司应按照合同要求，对合同项目的全过程负责，并应满足

国家最新相关规范及标准要求，对工程的质量、安全、工期、造价等全

面负责；完成合同项下的所有工作，以及为满足业主要求或合同隐含要

求的任何工作和合同虽未提及但为项目顺利实施及合同装置稳定、安全、

有效运行所需的技术附件中的工作和服务；及时获得并持有必要的建设



和运行合同装置所需要的各类审批和许可；提供履约保证金；担负年产

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总体院职责，承担与一标段和公用工程项

目的统筹与协调工作等。本合同还约定了知识产权、违约金与损害赔偿

金、风险责任与保险、保密、不可抗力、争议解决等条款。 

     四、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1.合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的影响 

上述两个合同总承包含税总价为 19.98 亿元人民币，履行期限预计

约为 26 个月,年均合同额约占本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

15.36%。本合同的顺利履行，对项目合同执行年度的营业收入和经营业

绩将产生影响。 

2.本合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

上述两个合同的签订和履行，将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生物可降解新

材料建设领域的工程业绩；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公司在生物可降解材料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工程建设业绩，具备

了对本合同的履行能力；本公司正在办理履约保函；本合同可能存在不

可抗力等造成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本公司与华塑股份签订的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《一

标段 10 万吨/年 BDO、16 万吨/年甲醛（以 55wt%计）装置 EPCT 总承包

合同》《二标段年产 12 万吨 PBAT/PBS 及其他装置 EPCT 总承包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1 月 18 日 

 


